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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市政建设及重点工程应急保供（石公桥）临时取土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湖南朗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对<市政建设及重点工程应急保供石公桥临时取土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批的请示》，以及附送的《市政建设及重点工程应急保供（石公桥）临时取土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常德市生态环境局鼎城分局对《报告表》出具的意见等申请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鼎城区石公桥镇三堰口村四组，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1°50′9.265″，北纬29°12′51.717″，该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①开采面积48687.99m2，由86个拐点圈定，开采方式采用露天开采自上而下阶梯式，开采标高+59.5～+41m预计取土量约为460000 m3；②在采区内西侧设置一个表土堆场（占地面积5000 m2）、一座沉淀池和洗车平台；③配套建设截排水工程、生态复垦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1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6.88万元，占总投资的8.16%。

三、根据《报告表》，《关于鼎城区（山）砂石土矿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相关工作的会议纪要》(鼎城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2年第9次)、《关于规范全区砂石土矿资源开采工作的会议纪要》(鼎城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1年第98次)明确，该项目用于市、区重点项目建设。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政府临时用地审批单（常鼎国土临用〔2022〕第08号）明确该项目为“健康路（滨江大道-临沅路)、善池路(G319-永安路)、花园路、滨江北路(鼎城路-德安路)、滨江北路(一桥-花溪路)、祥云路(永福路-花溪路)及常德市鼎城区朗泰住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江语天城建设项目”的临时取土场。
常德市鼎城区林业局下达了《关于湖南朗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林地的批复》（常鼎林地许临〔2022〕009号），常德市鼎城区自然资源局下达了《关于鼎城区市政建设和重点工程应急保供(石公桥)临时取土场土地复垦方案的批复》、出具了项目红线范围用地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说明。鉴此，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湖南省临时用地管理办法》规定要求和所在地“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在落实《报告表》及本批复提出的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依法取得项目前期其他有关手续的前提下，我局同意实施该项目。该项目取土年限为2年，并实行专供，不得外售。

四、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落实生态复垦和污染防治设施投资概算，制定防治扬尘污染方案,明确防治扬尘污染责任，并纳入施工合同严格组织实施。
2.项目实施应遵循“先围后堆、先挡后挖、择时施工、分段施工、弃土压实、排水先行、即取即运”的原则，做到“边建设、边复垦”及时进行生态恢复，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土流失量。剥离表土严格定点堆存、用于生态恢复期复绿。取土过程中，若发现砂石土矿产资源，应停止取土，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3.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 (晚22点至次日晨 6点)时段和大风、降雨气象条件下取土和运输。运输土方车辆应当采取防止物料遗撒措施，防止造成扬尘污染,并按照规定路线行驶。禁止运输土方车辆轮胎粘土上路。
4.项目实施结束后，应严格按照批复的《报告表》和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及时组织生态复垦或生态环保验收。

5.明确常德市生态环境局鼎城分局负责组织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和环境执法现场监察。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6月25日      
抄送：常德市生态环境局鼎城分局、湖南朗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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